
有店铺回应：
后续是否更名将视情况而定

2月5日，记者通过天眼查搜索“猪葛
亮”关键词，相关搜索含43条相关结果，天
津一猪肉店主称店名系依流程注册，后续
是否更名将视情况而定；也有相关店铺在
得知记者身份后多次挂断电话。

长沙县一家招牌名含“猪葛亮”的餐
饮店店主表示，愿与总部沟通，配合更名
需求，并解释称，取名时只想到“卖猪肉”
的谐音梗，未作过多考虑。

除食品公司外，山东一家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方面也表示，如需更名会予以
配合并尊重历史人物。

此前有媒体报道，东莞市猪葛亮食品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女士回应称，公司
名称系自主构思，在合法合规前提下注
册，并非刻意恶搞或蹭热度。她同时表
示，公司节后将不再经营，会按规定办理
注销手续，并对网友的调侃表示理解。

商标局回复：
如有异议可以提出无效宣告

随后，记者就此事致电全国知识产
权局商标局。负责商标业务咨询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对于“猪葛亮”商标
谐音梗使用的情况暂不了解，咨询电话
并不负责审查业务。当记者讲述此事
后，复审咨询工作人员表示，若商标存在
异议，可以申请提出“恶意注册”并写上
具体理由，最后由审查员来评断“是否存
在恶意”。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超过初审
的三个月公告期，如有异议可以提出无
效宣告，商标局会给予撤销”，对于具体
的审查标准，工作人员表示会由审查部
门负责。随后，商标局业务咨询人员表
示，将记录记者反映的情况，并作出官方
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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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开公司取名“猪葛亮”

诸葛亮后人发声明：
撤销“猪葛亮”商标
商标局称“有异议可提出无效宣告”，
律师解读“算不算侵犯名誉权”

看天下

律师说法

用“猪葛亮”做招牌
算侵犯名誉权吗？

2月4日，记者联系到了上海大邦律师
事务所丁金坤。丁律师曾经接受过诸葛亮
后裔人士的咨询，对此，他表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10条之规定，“有害
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
的，不得作为商标。”

诸葛亮是众所周知的先贤，民众看到
“猪葛亮”商标，自然而然会联系到“诸葛
亮”，以此作为商标，有损诸葛亮形象。故
诸葛亮后裔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标法》第44 条的规定，请求商标评审委员
会宣告“猪葛亮”商标无效。使用“猪葛亮”
企业名称的，法理亦同。

丁金坤表示，诸葛亮是历史人物，任人
评说，其名誉权已经不受法律保护。法律
规定维权的主体是死者近亲属。民法典第
994 条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
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
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
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
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
民事责任。

“现在距诸葛亮去世已近 1800 年，其
后裔并非近亲属，要在法庭上采信其是诸
葛亮后裔，需要举证，这并不容易。”丁金坤
说。

如何界定“猪葛亮”
是“故意抹黑”？

长沙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湖南省知识

产权协会常务理事刘研表示，注册人是否
明知诸葛亮为著名历史人物，仍采用“猪”
字谐音，其注册动机是否为博取眼球、搭便
车、制造噱头，而非基于正当的商业创意。

最后，司法需在保护历史文化尊严与
鼓励正当商业创新之间划定更清晰的界
限，对于“猪葛亮”这类明显带有不敬色彩
的使用则应严格限制。比如，针对英雄烈
士等特殊历史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
烈士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将英雄烈士的
姓名、肖像用于或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
告，损害其名誉、荣誉。即使是与英烈同名
的自然人或企业，商标注册也会被严格限
制。

若“诸葛亮后人”身份属实
他们该如何维权？

丁金坤表示，能否维权成功，关键是所
涉“猪葛亮”商标是否“造成不良影响”。

什么是不良影响，如何来认定？法条
的解释弹性很大。从实务上来说，判定“不
良影响”是出于行政审批单位人员的社会
认知，有时其认知未必与社会观念符合，故
涉及著名历史人物的名称使用，譬如“曹操
出行”“老赖”等名称使用前，可以先做民意
调查，参考主流民意，再作决定。

刘研表示，《商标法》第十条现行有效
第一款第八项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
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
为商标使用，此条款保护的是社会公共利
益和公共秩序，而非特定民事主体的私
权。因此，诸葛亮后人需要证明“猪葛亮”
的注册和使用超越了对其家族私益的损
害，而是对诸葛亮这一公共文化符号的贬
损，进而对社会风气、文化传承产生了负面
影响。

据潇湘晨报

近日，广东东莞一家名
为“猪葛亮食品有限公司”
的企业引发关注。公开信
息显示，其法定代表人名为

“周瑜”。由于“周瑜”与“诸葛亮”在历
史上的关联性，该企业的名字迅速引起
网友热议。

1月31日，有自称诸葛亮后裔的人
士对此发表声明，指出利用“猪”与“诸”
谐音注册“猪葛亮”为商标或企业名称，
属于攀附历史名人、恶意营销行为，伤
害了诸葛亮后裔以及敬仰诸葛亮的人
们的感情。

2月4日，一名自称“诸葛亮后人”
的人士向记者表示，网络流传的“诸葛
后裔声明”情况属实，目前已发现近
200家注册“猪葛亮”相关商标或企业。

“诸葛亮后人”告诉记者，之所以发
表声明，是担心此类谐音梗滥用会误导
公众、影响历史人物形象，并对传统文
化传承造成不良影响。他强调，当前主
要诉求是向商标局等相关部门反映情
况，希望审慎审核此类注册申请，并对
已注册的商标予以撤销。

2月5日，此事登上了热搜。对此，
有网友表示“希望能够对历史人物保持
基本的尊重”，也有人表示“该情况确实
过分，但如何能够证明他就是诸葛亮后
人”，还有人表示“不管他是不是诸葛亮
后人，这种情况已对诸葛姓氏造成了不
好影响”……

“猪葛亮”门店

西部航空3月29日开通
重庆直飞清迈航班

西部航空2月5日宣布，将
于3月29日正式开通重庆往返
泰国清迈的直飞航线。此条航线
的开通，为往返中泰两地的旅客
提供了又一条便捷的空中通道。

该航线航班号为 PN6595/
PN6596，计划每周执行三班（每
周三、五、日执飞）。具体时间为：
去程 PN6595，09：50 从重庆起
飞，当地时间11：10抵达清迈；返
程PN6596，当地时间12：10从清
迈起飞，15：40返回重庆。
上游财经-重庆晨报记者 郑三波

“儿子”来电要5万元救急？
民警争分夺秒拦下养老钱

“爸，我打架被抓了，快拿5
万块来救我！”电话那头，“儿子”
带着哭腔的求救声，让家住北碚
区文星村的孔大爷瞬间慌了神。
他急忙冲出家门，从银行取出5
万元养老钱，准备交给即将上门
取钱的“儿子的朋友”。2月5日，
北碚区天府派出所公布了这起典
型的电信诈骗案。

当时，当地派出所接到了一
个从外地打来的紧急报警电话：
孔大爷可能遭遇了诈骗，电话无
法接通，人已前往银行取款。派
出所领导洪小明、民警谢冬波火
速出动，驱车赶往孔大爷家。

“他去取钱了，还没回来，电
话也打不通！”面对焦急的老伴，
民警的心悬了起来。骗子可能随
时将钱取走，民警立即沿老人可
能行走的路线展开搜寻。

不一会儿，孔大爷拿着现金
回了家。看着老人的5万元钱分
文未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我一听是儿子出事，脑子就
蒙了，只想赶紧凑钱。”孔大爷告
诉民警，电话里的声音与儿子极
为相似，他称因打架被扣在派出
所，急需5万元赔偿，并再三叮嘱

“让朋友来取，千万别耽误”。
“他走后，我越琢磨越不对

劲，电话里慌得反常，一直催着要
钱。”孔大爷的老伴立刻联系上儿
子，得知儿子安然无恙，她让儿子
赶紧报警。

真相大白，老人后怕不已。随
后，民警向他剖析了这类诈骗的套
路：骗子利用父母关爱子女的心
理，常使用“00”或“+”开头的境外
网络号码，模仿子女的声音，编造

“被抓”“受伤”等紧急事由，催促受
害人单独行动，并安排所谓的“朋
友”上门取现，以逃避追踪。
上游财经-重庆晨报记者 郑三波

泰国北部城市清迈


